
 

 

RESTRICTED 

2024 恒生商业银行新客户推广之条款及细则： 

1) 2024恒生商业银行新客户推广（「推广」）由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恒生」）举办。 

2) 全新恒生商业客户不包括(a)持有任何港币/外币之储蓄、往来支票或定期存款户口及任何户口级别之商

业综合户口之现有恒生商业客户 (统称「上述户口」) ；(b)于 2023年 3月 1 日至 2024年 2月 29 日

期间曾经结束上述户口之客户；及(c)于任何期间被恒生结束上述户口之客户。 

3) 此推广只适用于符合以下第 3(i) 至 3(ii) 项条文所述之所有条件之全新恒生商业客户（「合资格客

户」）: 

i. 于 2024 年 3月 1 日至 2024年 5 月 31日（包括首尾两天）申请恒生商业综合户口，包括 

Virtual+ 商业户口及「商业综合户口」（「该户口」）； 及 

ii. 该户口于 2024 年 6月 30 日或之前获成功开立。  

4) 于该户口获成功开立后的首 3个月内任何一个月，如该户口的附属港元往来支票户口及附属港元储蓄

户口（统称「合资格存款户口」）维持每月平均结余 HK$400,000 元或以上，可获得 HK$400现金回

赠，如此累推。若连续 3个月维持每月平均结余 HK$400,000 元或以上，可额外获得 HK$100，最多

可获得 HK$1,300。 

每月平均结余维持 HK$400,000 元或以上之月份数 累计现金回赠金额 

任何 1个月 HK$400 

任何 2个月 HK$400+400=800 

连续 3个月 HK$400+400+400+100=1,300 

 

例子 1：该户口于 2024年 3月 14日获成功开立，合资格存款户口在 2024年 4 月、5月及 6月均维

持每月平均结余 HK$400,000 元或以上，可获 HK$400+HK$400+HK $400+HK$100=HK$1,300 现

金回赠。 

例子 2：该户口于 2024年 5月 31日获成功开立，合资格存款户口在 2024年 6 月、7月及 8月期

间，只有 6 月及 8 月维持每月平均结余 HK$400,000 元或以上，可获 HK$400+HK$0+HK$400 

=HK$800现金回赠。 

 

有关现金回赠金额将按以下时间表存入该户口而不作另行通知。于恒生存入现金回赠时，该户口必须

仍然维持有效，否则将视作自动放弃此现金回赠。 

申请日期 成功开户日期 每月平均结余*计算阶段 现金回赠日期 

2024/3/1 – 

2024/5/31 

2024/3/1 – 2024/3/31 2024/4/1 – 2024/6/30 2024/8/31或之前 

2024/4/1 – 2024/4/30 2024/5/1 – 2024/7/31 2024/9/30或之前 

2024/5/1 – 2024/5/31 2024/6/1 – 2024/8/31 2024/10/31或之前 

2024/6/1 – 2024/6/30 2024/7/1 – 2024/9/30 2024/11/30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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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平均结余为对应计算阶段之合资格存款户口每日结余之平均数。 

 

5) 每位合资格客户最多可于此推广获得 HK$1,300 现金回赠。 

6) 恒生将根据恒生所持有的记录决定获得现金回赠的资格。 

7) 如就一切有关推广的事项有任何争议，恒生保留最终决定权，并对各方具有决定性及约束力。 

8) 恒生保留权利随时暂停、更改或终止此推广及有关优惠及不时更改其条款及细则，而毋须另行通知。 

9) 除合资格客户及恒生（包括其继承人及受让人）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

( 第 623 章）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的利益。 

10)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诠释。 

11) 本条款及细则受现行监管规定约束。 

12) 本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文本文义如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文本为准。 


